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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場規劃
二、考前準備
三、應考當日

說明
內容



考場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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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場地點：景美女中(試場配置圖)

二、考場工作人員安排
禁止陪考，每班導師及1位家長，另

有10位行政人員，共38位。



1.紅色框：景興考生
服務處

2.紫色框：一、二備
考場

3.橘色底

(1)1-25：一般考場

(2)第一類備用考場

4.活動中心：考生休
息區(無空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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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象一、二試場，每間12名考生。
對象三、四試場，每間20名考生
對象五，每間36名考生。
考生若於國中會考第一日移至第二類預備試場應考，為避
免非必要疑慮，第二日考試仍安排於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考



確診者不得應試，可申請補考。(6/4、6/5補考)
以「PCR採檢日」為起始日(第0天)，「PCR採檢日+7」為訖日。
確診考生若於5/14進行PCR採檢為陽性，將無法參加正式考試。



居家隔離:以最後接觸日為起始日(第0天)，「最後接觸日+3」為居家隔
離訖日，「居家隔離訖日+4」為自主防疫訖日。5/14為最後接觸日的考
生，需移至第二類備用考場。





考前準備

12

一、看考場—帶准考證

1. 5/20(五) 3:00~3:30，學生自行前往，當天6、

7節停課，惟考生及家長均不得進入試場，經量測發燒
者亦不得進入考場。

2.二備試場考生不能看考場。

二、整理應考用品：

詳讀試場規則，避免爭議物品(手錶、手機、

墊板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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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讀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(P.35至39)及「違規處理要點及
方式」(P.40至43)之內容。

P.36之應試用品請注意:

1.考生應自備文具，不得在試場內向他人借用。
2.考生可攜帶之應試文具包含：黑色 2B 鉛筆、
橡皮擦、黑色墨水的筆、修正液、修正帶、三
角板、直尺、圓規。
3.考生應試數學科不得攜帶量角器或
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。
4.考生可使用透明墊板，但不得有
圖形或文字印刷於其上
（廠牌標誌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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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讀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(P.35至39)及「違規處理要點及
方式」(P.40至43)之內容。

其中P.37之非應試用品請注意:

（四）非應試用品之規範
1.考生不得攜帶非應試用品進入試場。
2.非應試用品舉例如下：
（1）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：如教科書、參考書、補習班文宣品、
計算紙等。
（2）具有傳輸、通訊、錄影、照相、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
品：如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（如：智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
等）、計算機、電子辭典、多媒體播放器材（如：MP3、MP4 
等）、時鐘、鬧鐘、電子鐘、呼叫器、收音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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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讀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(P.35至39)及「違規處理要點及
方式」(P.40至43)之內容。

P.37之隨身用品請注意:

1.考生僅能攜帶手錶為計時工具，惟電子錶應解
除響鈴功能。
2.考生若需使用帽子、口罩、耳塞等用品，應以
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，並配合監試委員檢查。
3.考生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，迫切需要在考試時
飲水或服用藥物，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
員同意後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。
4.考生若需使用醫療器材或輔具，須於考前持相
關證明文件向考區試務會提出申請， 經核准後始
得使用。



會
考
日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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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考當日(一)



應考當日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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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7:00-7:15入場，出示「准考證」，佩戴口罩並配合體
溫量測。

二、考生全程佩戴口罩，下列情況可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:

1.考生進入試場須佩戴口罩，並須配合監試委員指示，請
考生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至可辨識程度，經查驗身分後戴
回。

2.考場內用餐時可暫時脫下，惟必須確實於每張桌子上架
好「防疫用餐隔板」，用餐時不准交談。



應考當日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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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生若因傷病無法佩戴口罩，需填寫突發傷病申請表並檢附證

明向註冊組申請，經考區試務會同意後，移置備用試場應試。

四、考生若有緊急特殊狀況，例如身體不適、當日發燒或出現嚴重

呼吸道疾病者，應立即通報國中考生服務隊或考場試務工作人員。

五、考場規定禁止使用立扇、吊扇或壁掛扇，並不得以風扇向考生

吹送，避免增加飛沫傳染距離。考生勿擅自開啟教室吊扇或立扇。



應考當日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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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生於原應考教室用餐為原則，由考場服務隊送餐及
隔板。教室均備有酒精棉片供考生自行取用清潔桌面。

七、回收站旁擺放防疫隔板紙箱,請考生將防疫隔板放至
紙箱內,由考場服務隊運回學校，考後統一發放。

八、外出用餐之考生請帶准考證，並注意用餐衛生及安全。
九、家長送餐學生,請與家長自行約定校外取餐(帶准考

證)。景美女中校外馬路側不能停車,切勿停留,以免遭
取締。

十、第一天考試結束，記得將准考證帶回。

十一、主動尋求協助(監考老師、導師及考生服務隊)。



應考當日(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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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二備考場：(考生不能離開試場)

1.考生不得提早交卷，休息、用餐應於該試場進行 。

2.由國中服務隊人員將考生之午餐與用餐隔版，送至

敦品樓，交給景美女中二備試場事務人員

3.二備試場考生之收餐與用餐隔版回收皆由試務人員

處理，直接丟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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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有成竹赴考場
仔細審題不粗心
下筆從容如有神
志得意滿出考場
坐等金榜題名時


